附件2
2020年度惠州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计算说明
申请人取得《惠州市财政局 惠州市科学技术局 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惠财规〔2021〕2号）第三条所规定的所得，其应享受的惠州市年度财政补贴按下列三种情况分别计算：

一、申请人符合惠财规〔2021〕2号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身份条件，且在整个纳税年度内未发生变化。
财政补贴=∑（分项分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分项已缴税额占比）；
分项已缴税额占比=分项分年度在惠州市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分项分年度在中国境内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各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1.⑴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分项（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包含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4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
⑵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
非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
非居民个人稿酬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稿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稿酬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
非居民个人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
2.经营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
3.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分项：
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
以上个人所得为综合所得、经营所得的，其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应以次年办理汇算清缴并补退税后的全年实际缴纳税额为准；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指入选（县）区级以上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

二、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或国籍、居民身份发生变化因而符合惠财规〔2021〕2号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自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或身份变化次月（季）起，享受财政补贴。其财政补贴应在上述第一种情况的计算公式上增加计算享受补贴时段系数：

财政补贴=∑（分项分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分项已缴税额占比×享受补贴时段系数）

享受补贴时段系数=应享受财政补贴时段的应纳税所得额÷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三、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丧失国外长期居留权或国籍、居民身份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惠财规〔2021〕2号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自丧失国外长期居留权或身份变化次月（季）起，不再享受财政补贴。其在符合居民身份条件期间可享受的财政补贴的计算方式，与上述第二种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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